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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内容概要

一个古怪的父亲，一对儿古怪的姐妹。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老迈而
富有的将军请马洛去寻找他的女婿，他的两个女儿却一直阻止马洛采取进一步行动，花痴一样的妹妹
甚至天天爬到马洛的床上。诱惑力十足的姐姐则送上双唇。
只认识钱的混混儿、最有情意的流氓、租售淫秽书籍的同性恋⋯⋯马洛本来只是找一个不见的人，结
果却见了这么多人。他要一个一个和他们打交道，用他利如刀锋的语言和拳头、手枪。
这是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长篇小说，他把迈克尔·凯恩开创的黑色小说和达谢尔·哈米特开创的硬
汉小说结合在了一起，从此将自己的名字铸在侦探小说的门楣上，并铺下了通往今日的苏·格拉夫顿
、以及CSI等犯罪电视之路的第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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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作者简介

钱德勒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艾略特、加谬、钱锺书、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最崇拜
的小说家。被称为“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
师。
他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20部左右的短篇。钱德勒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代表着硬汉派书
写哲学的最高水平。
钱德勒笔下的人物是在批判城市社会的腐败以及现代世界的堕落，在这个世界里黄色小说发行商和赌
徒在那些腐败警察的庇护下生存，年轻的女性们用性让男人堕落，有钱就能消除丑闻甚至免于法律惩
罚⋯⋯总之，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迷人的外面掩盖了内在的肮脏，每个人都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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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章节摘录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太阳没有露头，几座小山丘前的空旷处雨意很浓。我穿着一身
浅蓝色的西装，里面是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领结，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脚上是厚底黑皮鞋，带深蓝
色花纹的黑色毛线短袜。我显得又干净又利落，脸刮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没有醉意；至于有谁能够
知道这一点，那不关我的事。总而言之，凡是一个衣冠整洁的私人侦探应有的外表，我都具备了：因
为我正在拜访一位家资四百万的大富翁。斯特恩伍德宅邸一进门的大厅有两层楼高。大厅的正门足可
以赶进一群印度大象；门上边镶着一块特号的花玻璃，画的是一个身披黑色甲胄的骑士正在搭救一位
被捆在树上的女郎。这位女郎身上什么衣服也没穿，但是头发非常长，帮了她不少忙。骑士为了表现
得彬彬有礼，已把他头盔的前檐推上去，他正在摆弄把女郎捆在树上的绳结，但解来解去也解不开。
我站在那儿想，如果我住在这所房子里，早晚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帮帮他的忙。他做这件事似乎并不太
认真。大厅的后壁有几扇落地玻璃窗，玻璃窗外是一片开阔的碧绿碧绿的草坪，一直通到一座白色的
车库。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长、穿着亮闪闪黑皮护胫的年轻司机，正在擦拭一辆红褐色的帕卡德牌
。旅行汽车。车库后面种着几棵装饰庭院的树，像卷毛狗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后面是一座很大的
圆顶暖房。再过去是很多的树，最后面便是那些蜿蜒起伏、轮廓优美的层层叠叠的小山丘了。大厅东
边兀立着一道瓷砖铺地的楼梯，通向楼上一个带铁栏杆的长廊和另一块镶嵌成传奇画的彩色玻璃。沿
着大厅四壁摆着很多把红绒椅座的硬背大椅子，看来从来也没有人在上面坐过。西墙正中有一个大壁
炉，炉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炉前放着四块大铜片组成的一面炉挡；壁炉台是大理石的，四角装饰着
爱神丘比特雕像。炉台上面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肖像，肖像上面交叉挂着两面带子弹洞的、也许是虫
蛀的轻骑兵三角旗，外面罩着玻璃框。肖像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战争年代的军服、板着身躯的军官。这
人生着像煤块一般乌黑的、热情而严峻的眼睛，蓄着整齐的、乌黑的拿破仑三世式的尖胡子，整个神
态给人以一种只要能把他团弄住就会大有好处的印象。我猜想这位军官可能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
，不太可能是将军本人，尽管我也听说过，将军年纪已经很老，膝下却有两个二十来岁、正处于危险
年龄的女儿。当我还在凝视肖像上那双热情乌黑的眼睛时，远处楼梯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进来的不
是管家，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大约二十岁左右，体格瘦小、纤巧，但看上去却很结实。她穿着
一条淡蓝色的裤子，非常合身，走路的样子飘飘悠悠，好像两脚并不沾地。她那漂亮而弯曲的黄褐色
头发剪得很短，比现今流行的那种发梢卷起的齐肩发式短得多。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在看着你的时候
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这个女孩子走到我身边，咧开嘴对我笑了笑；我看到她生着食肉动物般的锐利的
小牙，自得像柚子瓣，光洁得有如白瓷。在她的两片又薄又紧的嘴唇中间，牙齿在闪闪发亮。她的脸
血色不够，看来不很健康。“嗬，个子挺高啊！”她说。“我可没想要生得这么高。”我回答。她的
眼睛瞪圆了。她对我的回答感到奇怪。她正在思索。我虽然刚刚同她见面，却一眼就能看出，动脑子
对她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还很漂亮。”她又说，“我敢说你知道自己挺漂亮。”我哼了一声。“你
叫什么名字？”“莱利，”我说，“道格豪斯·莱利。”“这名字真滑稽。”她咬着嘴唇，把头扭过
一点儿，斜着眼睛打量起我来。接着，她垂下了睫毛，一直挨到面颊上，然后又像是拉幕似的把睫毛
抬起来。她做这个把戏是有意叫我赏识一下。按照她的意思，我看了这个表演以后理应在地上打滚，
仰面朝天把四只爪子跷到半空。“你是职业拳击家吗？”发现我没有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她问道。“
有点儿区别。我是个私人侦探。”“你是个——”她气恼地把头向后一扬，头发的光波在这问光线相
当暗淡的大厅里闪烁了一下，“你在同我开玩笑。”“嗯——哼。”“什么？”“去吧，”我说，“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什么也没说啊。你真会逗弄人。”她把一个大拇指放在嘴里，开始咬起来
。她的大拇指样子有些畸形，像有些人的六指似的又细又扁，缺少上面的一个关节。她一面咬一面慢
慢地吮，像婴儿咂弄奶头一样把大拇指在嘴里来回转动。“你真高得厉害。”她说，接着她不知为什
么感到非常高兴，咯咯地笑了起来。随后，她慢慢地、脚不离地地把身子灵活地转过去，两臂瘫软地
垂在身子两旁。她只用脚尖着地，身体向我这边倒过来，笔直地跌到我的怀抱里。我不得不把她抱住
，否则她的脑壳就会砰的一声磕在镶着棋盘格的地板上。我拦腰把她抱住，她立刻像一摊泥似的靠在
我身上。我不得不紧紧抱着她才能不使她摔倒。当她的脑袋贴到我前胸上的时候，她使劲扭动，对我
咯咯地笑个不停。“你真帅，”她笑着说，“我也挺帅。”我什么也没有说。管家偏偏选择了这样一
个时刻从落地窗户里走进来，正好看到我怀里抱着这个丫头。管家好像对这件事丝毫不以为意。他是
个满头银发、又高又瘦的老人，年纪在六十上下。他那双蓝眼睛的眼神要多深邃有多深邃。他的皮肤
非常光洁，走动起来肌肉坚实有力。他慢慢地穿过大厅向我们这边走来，女孩子从我身上一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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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她飞快地跑到楼梯下面，像只小鹿似的蹿上去。我还没来得及把吸进的一口长气吐出来，她已经跑得
无影无踪了。管家用平板的语调对我说：“将军现在要接见您，马洛先生。”我把下巴从前胸上抬起
来，对他点了点头。“她是谁？”“卡门·斯特恩伍德小姐，先生。”“你得叫她戒掉那个坏习惯。
她年纪已经不小了。”管家神情严肃而又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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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媒体关注与评论

钱德勒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艾略特、加谬、钱锺书、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最崇拜
的小说家。被称为“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
师。 他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20部左右的短篇。钱德勒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代表着硬汉
派书写哲学的最高水平。 钱德勒笔下的人物是在批判城市社会的腐败以及现代世界的堕落，在这个世
界里黄色小说发行商和赌徒在那些腐败警察的庇护下生存，年轻的女性们用性让男人堕落，有钱就能
消除丑闻甚至免于法律惩罚⋯⋯总之，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迷人的外面掩盖了内在的肮脏，每个人
都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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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精彩短评

1、看了漫长的告别后果断入手的  钱德勒的书很经典
2、这是侦探吗？为何我总是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呢？
3、上瘾
4、？
5、图书馆的《漫长的告别》怎么找都找不到：（ 所以先看这本，Bogart演的那部经典film noir就是出
自这本，电影的编剧还有福克纳啊。Raymond Chandler是硬汉派甚至是侦探小说的殿堂级名字吧，其
实情节真的没什么，就是调调迷人。这本里面的雨好像永远下不完，哪怕他写阳光毒辣，还是绵绵雨
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啊~
6、虽然说是比较著名的小说，但案件的发展却有些简单。没有阿加莎的故事那么引人入胜。故事讲
述的是一名私家侦探马洛受雇于一位老将军解决被勒索的事件，但老将军却也显示出对女婿的一些思
念，所以马洛顺藤摸瓜的根据一丝丝线索先解决了勒索事件。虽然已经完成老将军交代的任务，但却
凭借着打破砂锅寻到底的精神继续寻找将军的女婿，最终发现是被两姐妹中的妹妹打死，完全就是在
意料之中，但对于故事的描述却非常精彩，尤其是内心活动，如果将它作为侦探小说，不能在心中排
名前十，但作为普通小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7、在看的过程中隐约不安，这本书居然非常平庸。到结尾嘎然而止，更加证实了这种不安。相比在
漫长的告别里那绵延的孤独和黑暗。这本书什么都没留下，什么情绪都没有营造。侦探小说有一个优
势，在情节和对话的发展中，不经意插入几句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场景就会变得非常立体和饱满，就
像镜头后拉，给出全景，裁剪得当，就可以进入伟大小说行列。告别和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都有这种
控制，这本当然也有，但是情节太糟糕了。
8、新星的文案太过，可确实是好。虽是第一本长篇，前后两个大部分衔接略显生硬，而招牌的比喻
也在后面才井喷，可已足见写作技巧。层层递进的故事，场景之间恰到好处的转折，每一章节的最后
一句话都那么的勾魂。钱德勒的文笔是性感的。性感在于马洛的线条，硬邦邦的质感，面容模糊，却
建立起了一个横冲直撞、个性鲜明、进退有据的形象，即使难免主角光环，即使对白常常刻薄到了不
真实的地步，这一切也显得那么的“合理”。性感还在于洛杉矶。透过马洛我们看到的城市也是那么
的有质感。下雨天、富豪家、公路、公寓，那些看似突兀的比喻和判断让这些场景完美浮现。一切都
被一层黑暗笼罩，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可总还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规则在支配、在规范这些人的行为
。那些能谨守规则甚至于孤身一人四处游走的人是那么的让人敬爱，就如马洛。
9、读雷蒙钱德勒的最大障碍大概是欧美人名记忆困难症
10、这不是我喜欢的推理类型，但是呢 钱德勒对于空间和人物性格的把控如此精准，令人叹服
11、其实是四星半（
12、值得收藏的Marlow第一部作品，装订，封面都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只知道漫长的告别，但其实不
知道第一部长眠不醒亦是经典之作。钱的勒的小说是侦探小说，但却超越了侦探，影响了纯文学。
13、好看！虽然不理解为啥叫硬汉风格小说，但是我喜欢这侦探！幽默。
14、马洛的俏皮话真是又多又快。
15、这时候还比较糙
16、因为是雷蒙德·钱德勒。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再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个名字就是这本书最好的宣
传。
17、无法欣赏美式的“以侦探性格展开案件”的硬汉类侦探小说。整个赶脚就是在看一部没有画面感
的、平铺直叙的、没有配乐的、没有高颜值猪脚的爆米花电影。
18、作为马洛系列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却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比之系列最经典的漫长的告别实在有
一定差距
19、满脑子都是亨弗莱·鲍嘉的样子～
20、3.0~雷蒙德的语言一直是那么的俏皮，处处是冷幽默和反讽。可是就推理性来说，这本小说并不
复杂。马洛的性格很西部，很爷们。
21、枝蔓过多，而迟来的真相又远够不上动人心魄。
22、书跟钱德勒本人和他的生活经历一样有趣，马洛很迷人。
23、喜欢，另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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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不醒》

24、kindle版
25、钱德勒和西西合葬的墓志铭，原来是出自这本书啊。Deadmen are heavier than broken hearts.小说远
不及他的人生精彩。
26、硬汉派侦探故事 不是很喜欢付老翻译的这个版本 语言表达上太严肃 有点无趣 打算找其它版本来
看看
27、这算讲侦探故事的“纯文学”吧⋯⋯能看得到好处但是不太喜欢
28、第一本雷蒙·钱德勒。
29、快递这尼玛慢
30、故事不甚明确，没有《漫长的告别》来得吸引人。
31、我已经成为了钱德勒的忠实书迷
32、有点看陆小凤的感觉-_-||
33、閱讀果然是十分私人的事情。前幾年讀《高窗》，就感覺錢德勒的故事並不精彩。這一次讀《長
眠不醒》，仍舊很失望。偶爾的幽默，本應該讓人物更加立體。可不僅馬洛，通篇所有人物都不分場
合地抖機靈，這就讓人物顯得尤為單薄。此外，故事的割裂感太強，處處呈現人工設計的棱角，我從
頭至尾均難以入戲，最後的部分已失去耐心潦潦翻過。我始終不太喜歡過度曝光。唯有布洛克和康奈
里筆下充滿蔭翳的故事，才能讓我心醉其中，浮浮沉沉。
34、虽然故事本身有很多地方说不通，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好的侦探小说，古往今来的侦探在文学中
的形象大多为单身，这是私家侦探的特征之一吧。
35、没什么悬念，可能近代的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点太小儿科了吧
36、长眠不醒
37、我果然不爱侦探小说。
38、味道已经出来了。
39、雷蒙德的书会让你没有读不下去的感觉，又一个硬汉侦探角色，又一个最美的女人是元凶的结局
。最满意的还是雷蒙德对文学本身的刻画
40、说实话我没有把它当推理小说来读，硬汉派如果要纠结推理的话肯定是比不过本格。不过实在爱
极了钱德勒笔下的马洛哈哈
41、糙汉马洛又一次为了委托人在黑白两道间跑腿。卡佛的侦探小说没什么热血感，虽说枪也开了血
也流了人也死了美女衣服也脱了，还是觉得一切都跟慢镜头似的，或许是那种旧胶片感有点让人紧张
不起来吧。拍成电影的话，马洛大概是sin city里布鲁斯威利斯的样子，当然，没有心脏病就是了，刚
刚被他拒绝的金发疯丫头用译制片腔咬牙切齿：“哦，你可真是个混蛋！”
42、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43、还是更喜欢布洛克，够醉够俗
44、满好的~~
45、很便宜，，，
46、1.经过大神的提点决定重温，看之前仍不觉自己会改观，谁知仿佛重新读了一个故事一般的入迷
，看似毫无意义的闲笔渲染层层阴郁。2.在这么多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的冷硬派私家侦探中，为何唯
独菲利普·马洛拥有“骑士”这样的闪烁着光芒的称号，羞愧于首次阅读竟然一丝也没发现。3.行文
对白间俏皮话机锋层出不穷，马洛即使面对枪口依然颇有死到临头还嘴硬的姿态，愤世嫉俗中生出奇
怪的幽默感，混迹江湖身处泥潭，本该手段下流铁面冷酷的私家侦探却不曾堕落还固守个人准则极负
正义感，竟然保护起日薄西山的老人血液里时日不多的自尊心来，实在出人意料，但是更添徒劳感，
纵使马洛全身而退也难掩其身虚无疲倦感。
47、尾品汇买了太多的书！由于划算，所以能买就买！但也正因为买了太多的东西，就顾不得看了！
所以不能给大家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评论。但新星出版社素来不错。我很相信他家能把书做得很好！翻
译也不错。我是学英文的啊！要是翻译不好我就不满意了。希望大家在打折的时候购物！因为能省则
省！
48、嗏，钱德勒的小说咋就是恁难懂呢？
49、至少这种硬汉风比海明威强⋯但也算男性向爽文啦。 
50、冷硬派的侦探 故事主方向不是推理 场景描写很细致
51、一个有情有义的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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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最近看了几本推理小说，这本相对简单，马洛侦探被雇佣去寻找他的女婿，其实他的女婿早已死
亡，整本书围绕这件事慢慢展开。
53、还没看，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满意
54、我不懂什么是推理，我不懂什么是硬汉派，我不知道私家侦探到底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的美利坚什么状况。 
　　 我不懂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很幸福，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读作者，或者，紧紧跟随作者的
意愿，这样很好，我不用考虑很多其他的，作者就是作者，小说就是小说，人物就是人物，情节就是
情节。 
　　 钱德勒，你犯得着这么文学吗？阅读的过程让我完全忘记我参与的侦探小说。 
　　 
　　 我一直在琢磨马洛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这么有魅力？ 
　　 无论他的头脑还是习惯。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喜欢上他？ 
　　 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写、如果继续写、如何结尾，我觉得这样也好，对于懒到我这个水平
的人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也用我的行为来证明这是一个八字真理。 
　　 可是我没有办法继续拿起别的书装作我根本没看过一样，本征服这件事本身是非常可耻的，可是
，我却必须得承认，让我无奈的是，我并不觉得可耻，仿佛，拜倒在菲尔马洛的酒杯之下是我的荣幸
一般，买糕的，我真他妈不要脸。我这天生批判的眼睛怎么几乎变成了桃型？ 
　　 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应该振作起来，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而已。 
　　 所以我决定挑毛拣刺吹毛求疵。 
　　 马洛你真的很差，你不应该只是喝那么一点酒；你不应该面对想和你上床的女人却弃他们于不顾
；你不应该视一万五千美元如不见；你不应该开枪杀死一个人，这一点我真鄙视你。 
　　 马洛，我要批评你，你不应该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55、没觉出好来，继续多看几本吧
56、不错 购物方便 以后继续买
57、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在山峰上的
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对你说来，是充满油垢
的污水，还是轻风习习的空气，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58、为了马洛！
59、这本很好看！比漫长的告别要好看得多！灰暗的群像，对生命的轻视，随时掏出枪，每个人都是
被利益驱动的伪装成神经病的理性人。银发姑娘和将军都很棒。追寻真相的过程很散漫，红鲱鱼太多
，但气氛很漂亮。漫长的告别之所以那么难看，大概也有翻译的缘故吧⋯⋯
60、Chandler笔下的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就被惊艳到了。
61、很一般。他的作品看《漫长的告别》一本就可以了。
62、精装版，很漂亮。就是书角折了，稍微有些遗憾。
63、好看精彩值得再看
64、硬汉派的侦探小说鼻祖，只能说没有推理成分的侦探小说还是不太对我的胃口
65、马洛说过这样一句话“要让女人们——即使是那些特别优雅的女人——意识到她们肉体的并非是
不可抗拒的诱惑，那真是难上加难。”马洛对女人的态度和认知，我有个模糊的感觉，好像并不太迷
恋，也不够深入体谅。不过，这只是个大概的印象。要多看几本马洛系列才能找到答案。另外，马洛
好像也是话唠，好像美国侦探小说里的侦探都是话唠居多，总是把话说得酷酷的，绕来绕去。为什么
会这样呢？
66、最近看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再辅以侦探推理桌游，乐趣无穷啊。ps：啥时候一定要写一写菲利普
马洛这个人！
67、钱德勒的小说是越写越好的，作为第一本，这个还是蛮罗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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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菲利普·马洛：侦探，主角斯特恩伍德将军：卡门、维维安之父维维安·里甘：丈夫逃走鲁斯蒂
·里甘：卖私酒，维维安丈夫卡门·斯特恩伍德：将军幼女，有癫痫病欧文·泰勒：将军家司机，暗
恋卡门伯尼·奥尔斯：警官，与马洛有私交A.G.盖格：黄书店主，受埃迪庇护，拍卡门裸照，被杀害
布罗迪：抢盖格书，卡门裸照在其手阿格尼丝：盖格书店接待员，布罗迪、哈里的朋友，泄露莫娜藏
处埃迪·卡尔斯：黑社会老大，开赌场卡洛尔·伦德格林：盖格同居者，杀害布罗迪，被马洛抓住怀
尔德：地方检察官克隆耶格尔：警官拉里·科布：维维安的情人诺里斯：将军家仆人莫娜·格兰特：
埃迪·卡尔斯老婆哈里·琼斯：布罗迪好友，被卡尼诺杀害拉什·卡尼诺：埃迪手下，打手，被马洛
杀事件经过：卡门发羊癫疯误杀鲁斯蒂--&gt;维维安为掩盖事实请埃迪帮忙--&gt;卡尼诺监禁莫娜，维
维安隐藏鲁斯蒂尸体--&gt;盖格试探性勒索将军--&gt;盖格拍卡门裸照，继续勒索将军--&gt;将军找马洛
帮忙--&gt;欧文杀害盖格，车祸坠海--&gt;布罗迪移书，遇马洛，对峙--&gt;布罗迪被卡洛尔杀害，卡洛
尔被抓--&gt;卡门找马洛求爱，被拒--&gt;马洛找埃迪，遇维维安遭抢劫，开始怀疑--&gt;哈里找马洛，
要求卖消息--&gt;哈里被卡尼诺杀害--&gt;马洛见阿格尼丝，得知莫娜藏处--&gt;马洛找莫娜，与卡尼诺
交火，卡尼洛被杀--&gt;马诺找将军，教卡门练枪，卡门发羊癫疯--&gt;马洛与维维安摊牌马洛人物分
析：一个有着军人气质的侦探，做事谨慎，但是却谈吐幽默。他有着西部牛仔般的男子气概，正直，
按照自己的准则办事，不会为外人或者世俗观念胁迫。但他粗犷的气概下怀着的却是一颗怜悯的心。
他应该也有着英俊的外表，即使不够俊美也一定很小赛，不然怎会迷倒那么多的少女。但是他似乎不
是一个滥情的男儿，他总是能够明白事情的脉络，孰轻孰重。这就是一个本格派推理小说的经典人物
，有着十足的性格，会有疲惫和困惑的时候，而不是像福尔摩斯、狄仁杰之类的有如神助。这或许让
他的形象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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